关于市十六届人大第1605092号建议
办理情况的答复意见
尊敬的程立军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对赛西路环卫业务重新明确实施主体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感谢您对我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关心，您建议中提到的赛西路环境卫生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
根据市政府2014年专题会议有关要求，阳泉市财政局印发了《关于市市政工程管理局现有道路清扫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，将外环立交桥道路和赛西路的清扫保洁工作移交给了矿区政府，由矿区环卫处负责环卫保障，市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财政预算资金予以补助矿区政府。鉴于赛西路的地理位置距离城市建成区（矿区）较近，为进一步拓展矿区发展纵深，未来附近区域将整体托管给矿区管辖。按照就近便捷高效的原则，结合历史和现状，赛西路的环卫清扫保洁管理现状暂维持不变。如变更管理现状，还需矿区政府请示市政府专题研究决定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关心，希望您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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